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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背景
及困境

行政检察作为四大检察之一，是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对行政裁

判结果的监督、对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对行政诉讼执行的监督、对行政非诉执行的监督、

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这六

个部分。

（一）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时代背景

一直以来，行政裁判结果监督案件都呈现出

“倒三角”现象，大量案件集中在市级以上检察

院，基层检察院的行政检察部门除了常规性地开展

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诉讼执行监督、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活动外，对生效行政裁判结果进

行监督的空间极其有限［1］，客观上导致部分基层

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有职能无业务，办案数量少甚

至无案可办。［2］加之2013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

［1］王炜，张源．因应集中管辖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J］．人民检察，2021（11）．

［2］张相军．张相军：基层行政检察作用发挥难之破

解［J］．人民检察，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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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这使得部分基层法院不再受理一审行政

案件，与之相对应的基层检察院不仅在行政裁判结

果监督方面难以有所进展，在开展审判人员违法行

为监督和行政诉讼执行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方

面也同样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困境。［1］

伴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的重塑性变

革，在“四大检察”的法律监督工作新格局中深化

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建设成为重中之重。2014年，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

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

应该督促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提出为充

分发挥基层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做实行政检察提供

了重大机遇。2021年6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提出检察

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

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

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其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开

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2］紧接着《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等也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提出了具体工

作要求，使得检察机关牟定方向，包括江苏、浙

江、湖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检察机关均对此展开

了有益探索。

（二）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

随着探索的逐步推进，近几年，各地检察机关

坚持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重点关注群众关切、易发

生社会矛盾的建设工程、交通运输、食品安全、土

地管理等领域中的行政违法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

了多元化的改革试点工作和专项监督活动，办理了

一系列优秀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让群众看到

了检察监督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3］，但是基层

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亟须引起重

视。一是尚未构建畅通的线索发现机制。基层行政

检察部门的监督线索主要来源还是行政机关主动移

送和群众主动申请监督，行政执法信息尚未完全实

现共享；［4］二是基层检察院在调查核实权的运用

上还不够成熟，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手

段还有待提高；三是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往往采用检

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这种单一监督方式使得行

政违法行为监督直接受困于现实条件而刚性不足。

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关注度不高、

领导不够重视、行政机关不尽配合、违法信息来源

不畅、人员偏少偏弱、调查取证难度大等［5］，这

些衍生问题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互相交织、彼此影

响，并反过来进一步弱化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形

成进一步的恶性循环，降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

的公信力。因此，基层行政检察工作如何突破困

境，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的衔接，成为实现行

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突破困境的新出路、新方向。

二、开展数字检察工作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

和日常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也为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与检察工作的融合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2023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

组在重庆调研时，应勇检察长强调，要深入实施数

字检察战略，坚持“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

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模式，加强一体统

筹、一网运营，以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以法律监督

促进公平正义。［6］2024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履行检察职能，更好融

入和服务数字中国建设，举行扩大学习暨专题辅导

报告会，应勇检察长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

精神，牢牢把握数字时代新趋势新机遇，坚持从政

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

［1］张相军．基层行政检察作用发挥难之破解［J］．

人民检察，2020（10）．

［2］戚吉琼，洪菊．基层行政检察如何借助大数据实

现做实的目标［N］．检察日报，2022-10-12．

［3］冯孝科，黄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探索与展望

［J］．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版），2022（1）．

［4］罗海萍．基层行政检察如何突破困境实现“做

实”目标［N］．检察日报（政和周刊·实务），2023-

02-01．

［5］李一川，宫步坦，肖慧娟．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

督与行政诉讼衔接初探［J］．中国检察官，2022（4）．

［6］巩宸宇.最高检：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平

正义［EB/OL］．（2023-06-14）［2024-05-13］．https://

www.spp.gov.cn/spp/tt/202306/t20230614_6175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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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切实担负起检察机关

服务、促进数字中国建设的职责使命，更好以检察

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1］检察机

关要把握机遇，通过大数据赋能来解决检察业务中

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实现解放人力、促使法

律监督提质增效，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这也为基层行政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直以来，基层检察院开展行政检察工作，因

线索发现机制尚未建立，取得的监督线索数据呈碎

片化、分散化特征，如通过裁判文书网、政府大数

据中心、两法衔接平台以及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等信

息化平台获取数据信息，查询获取想要的监督数

据，再进行核查比对。在这种工作模式下，让办案

思维和模式具有了一定的可复制性，但是要想形成

切实可行的监督点就需要人工对大量数据进行核实

比对，精准性和高效性都难以保障，和数字化监督

所追求的效果还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现有的外

部平台公开的数据非常有限，这些有限的数据线索

之间还存在着欠缺完整性、跨平台的数据孤岛现象

严重，在此情况下，要想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

需要跨越的障碍还有很多，如上文提到的两法衔

接平台，从2001年开始，虽然在两法衔接方面出台

了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大多是国务院以“决

定”“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或者是最高法、最高

检以“意见”“规定”等形式，再或是机关之间联

合会签的文件，这些往往是针对内部的文件，具有

局限性，缺乏对外的约束力，发布机关之外的单

位往往缺乏贯彻落实的积极性，甚至不清楚其中的

具体规定，实践中存在不少行政机关不清楚检察院

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有哪些监督职能的情形［2］，使

得很多地区的两法衔接平台处于停滞状态，仅有零

星几个行政机关在坚持更新数据，监督无法落到实

处。另一方面，检察系统内部的原生数据运用不

足，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伴随着案件办理，储存了

大量的案件信息、裁判文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数

据材料，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管理和关联分析、应

用，使得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3］如何让

这些沉睡的数据活跃起来，基层检察院如何突破行

政检察监督瓶颈、扭转“倒三角”现象，找准着力

点、依靠大数据的技术来支持、培育行政违法行

为监督这一新的增长点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突

破口。

三、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的汉阳实践

2022年以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紧跟并

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趋势，深化检察大数据战略，

积极运用大数据开展行政检察工作，基于数据挖

掘、智能筛查、数据判断等方法来完成穿透式、精

准式监督，以“数字革命”有效提高行政检察监督

质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近两年受到群众

广泛关注的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问题为切入点，构建

“督促治理建设工程领域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类案

监督模型”，以辖区内建设工程领域发包、转包、

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为监督点，以解决一体

化案源拓展机制有效解决建设工程领域行政监督案

件数量少、成案率低等问题为目标，从五个方面精

准发力，实现行政检察监督“三个效果”的有机

统一。

（一）建立机制，打通内部线索移送渠道

在现代科技和海量数据面前，以往以部门为中

心管理数据、司法办案“人拉肩扛”的模式已无法

应对数字时代的现实挑战，数据之间相互独立、相

互分割，使得沉睡的数据无法发挥价值作用。［4］

因此，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各业务部门特点，由

案件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和明晰内部线索移送流

程，立足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业务分析等职

能，排查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各类线索，及时督促线

索移送。同时，全面实现各部门、各办案组之间常

态化线索移送，部门之间加强情况互通，对可能需

要移送的线索事先听取相关部门意见，最大限度提

［1］巩宸宇．最高检围绕服务数字中国建设举行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EB/OL］．（2024-04-10）

［2024-05-13］．https://www.spp.gov.cn/dj/xwjj/202404/

t20240410_651313.shtml.

［2］邓翡斐，王春丽．“两法衔接”背景下反向移送

机制的立法探析及完善路径［J］．法治实务，集刊第一卷

（检察工作研究文集）．

［3］戚吉琼，洪菊．基层行政检察如何借助大数据实

现做实的目标［N］．检察日报，2022-10-12（07）．

［4］董学华．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理论阐释与实

践进路［J］．法治实务，集刊第一卷（检察工作研究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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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监督成果转化率，彻底打破信息壁垒。同时健全

跨部门协同机制，以设立联络员、召开碰头会、提

前介入、联合办案等形式，凝聚支持行政检察的工

作合力，做实融合履职。

（二）扩大线索来源，聚焦大数据筛查案件

线索

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需要走出行政

检察部门壁垒，以检察机关内部数据融合共享为

基础，同时还要认识到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既涉及

审判机关，又涉及行政机关，单靠检察机关单向

发力无法提供足以让大数据跑起来的案件线索，

因此必须通过打通与法院、行政机关间的数据壁

垒，将纷繁复杂的数据建立连接。汉阳区人民检

察院主动协调对接，一方面与法院、行政机关建

立协作机制，通过调阅卷宗、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方式获取数据线索；另一方面主动搜寻，通过查

询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等网络渠道，获取海量、全面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裁判文书、执行案件卷宗材料，扩大大

数据抓取的数据来源。

（三）找准关键信息，由盲目排查向精准定

位转变

根据数据线索情况，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整合工

程领域行政违法行为案件相关数据，联合数据团队

研发覆盖行政执法、法院审理、执行实施等全链条

和多环节的数字模块，对海量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进而找到符合行政检察监督条件的案件线索。综合

集成数据、算法、模型、算力等要素，精准锁定符

合监督条件的案件信息。针对部分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案中纠纷双方经法院裁定存在违法发包、承包行

为的，通过加强对法院建设工程领域诉讼案件的法

律监督，以“穿透式”监督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同

时利用数据应用平台或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获取处罚企业名单，并设置相关规则进一步筛

选出有关“违法分包”“挂靠”“转包”等处罚信

息企业名单。将涉案企业数据与裁判文书中提取出

的数据碰撞，归集这些企业各自涉及的诉讼纠纷案

件信息和处罚情况，输出涉案企业关联案件信息线

索列表。最终从3757条数据中筛选出362条线索，

根据监督点分类：其中转包117条（未处罚）；挂

靠20条（未处罚）；违法分包97条（未处罚）；转

让出借资质、无证照或超越资质、超越经营范围

128条（未处罚）。

（四）提升监督质效，强化类案监督的力度

通过大数据模型排查出来的只是案件的初期线

索，能否将线索办理成案件，就需要检察院对筛选

出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分析线索中是否有属

于监督重点范围的信息，同时对案件是否仍在行政

处罚追溯期等问题进行核对。通过研判，确定是否

受理并开展监督。根据大数据筛选出的线索，该

院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主动核查事实的方式，对案

件线索进一步筛查，通过辖区近两年建设工程领域

的案件数据分析，发现涉嫌“三包一挂”的案件线

索111件588人，经逐一核实111个案件的事实及证

据，确定其中存在“三包一挂”行为共121次，涉

案自然人和法人共计228人，均未被依法处理。上

述情形反映出建设工程领域“三包一挂”行为的监

管存在查处力度不严、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水平

不足等问题，不仅破坏市场经营秩序，也影响工程

质量和施工安全，更存在农民工欠薪的群体性事件

风险。为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查处“三包一挂”行

为，堵塞监管漏洞，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汉阳区检察院制发类案检察建议。

目前。行政机关已对照检察建议约谈仍在追诉期内

的8个（其他均已超过处罚时效）涉案企业负责人

并开展立案调查。

（五）实现系统治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

在对建设工程领域开展检察监督的过程中，武

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争取行政机关的支持，

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对接、情况通报、协调处理，

对于监督过程中的争议案件，运用调查核实、监督

纠正、释法说理、公开听证等方式赢得理解、化解

矛盾、促进治理。同时，主动将数字检察工作融入

市域社会治理，针对数据分析、对比、碰撞发现的

基层治理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当好法治

参谋。强化依法协同履职，实现全链条各环节同向

发力、整体发力，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推动

检察建议从“办理”到“办复”的转变，实现“办

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目前，全区正在深

入开展该领域专项治理，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

“三包一挂”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切实保障

建筑工程参与方的合法权益，规范建设工程领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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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体行为，减少劳资纠纷，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实现诉源治理和行业系统治理。

四、数字检察助推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的实现路径

探索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欲全面发挥数字检

察效能，增强行政检察监督刚性，切实提升监督实

效，笔者认为，基层检察机关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以群众所期所盼为出发点，紧盯行政检察监

督案件的关键环节，从思想上转变监督观念，不断

优化大数据监督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的迭代

升级。

（一）注重协同治理，积极推进内外协同

配合

近年来，最高检党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出

了“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念，助推作为监

督者的检察机关与被监督单位形成良性、互动、积

极的工作关系，共同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

强化理念共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法治

政府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推进依

法行政起着重要作用。［1］由于检察机关开展行政

违法行为监督工作缺乏直接且全面的法律依据，检

察机关在开展工作中要积极向当地党委、人大进行

专题汇报，争取地方党委在规范性文件、地方人大

在加强法律监督工作地方立法文件中，对检察机关

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相关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力求

监督有据。［2］为提升检察监督质效，检察机关对

内要实现上下级间、部门间的“双赢多赢共赢”，

以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融合履职为基本构

造，以检察资源一体化、案件办理一体化、数据共

享一体化等为具体形态，打造行政检察一体化机

制。比如湖北省检察院经下级院提请，就一起工伤

认定行政诉讼案提出抗诉，法院再审维持原判，检

察机关进行分析研判后，依法启动跟进监督程序，

提请最高检持续抗诉，终获改判，三级检察机关接

续监督，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件入选2022年

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件。同时，要推动大数据赋能行

政检察监督走出行政检察部门壁垒，在履行刑事检

察、民事检察及公益诉讼检察等法定职责中发现行

政违法行为线索的，及时向行政检察部门移送，将

检察机关内部数据融合共享作为重要建设内容，采

用现代化、批量化的手段获取数据并加以整合，进

而发现并实现数据价值，为赋能法律监督提供基础

支撑。对外要加强与法院、行政机关的沟通衔接，

明确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的目的是

与法院、行政机关共同履行好法定职责，努力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在办案中落实到位，共同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拓展信息贯通，由衔接不顺向共建共

享转变

运用大数据推进行政检察工作提质增效的基础

就在于“大数据”，拓宽数据渠道、畅通数据来源、

打破数据壁垒是让大数据跑起来的关键一步。基层检

察院在推进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过程中，要在“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中”积极拓展案源途径，能动出击、拓

宽渠道，优化行政检察监督外部工作环境。一方面，

要积极构建区域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加强行

政机关内部行政执法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的协作

配合，提高行政执法和行政检察监督水平，积极推进

建立政府与检察机关联动工作机制，构建府检联动机

制，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衔接配合，深化“依法行

政+检察监督”社会治理新模式，促使行政机关更加

主动、自觉、自愿接受法律监督，以此推动数据互联

共通。另一方面，要与法院共建源头预防、前端治理

工作机制，通过查阅行政机关执法卷宗、法院执行卷

宗、相关案件台账等方式获得线索，以“穿透式监

督”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引领带动各领域主管部门

共同制发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共同

攻克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促进

矛盾诉前化解，实现溯源治理。在此基础上，检察机

关还要增强与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实时沟通联系，可共

同构建劳动者权益保护、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形式的共建机制，与法院、行政

机关通过线上实现信息互通、线索移送、问题反馈等

实时高效的交流方式，主动听取各方意见，或依托

［1］王勇．新时代行政检察的探索与展望［J］．人民

检察，2022（15）．

［2］冯孝科，黄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探索与展望

［J］．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版），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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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介入行政争议的化解，

有利于及时、公正、高效地化解行政争议，共护民生

民利。

（三）扩大检察大数据队伍，由单一专业能

力向综合运用能力转变

加强组织支撑是扎实推进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

行为监督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要加强对基层检察院

一线办案人员的培养和实践培训。对检察机关来

说，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前提是办案人员熟悉并

且掌握各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和具体职责，即明确

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

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能够厘

清权力边界，更好地开展监督工作，这就需要行政

违法行为监督工作有专人负责。同时，有必要开展

系统性的数字检察人才培养工作，以政治引领、系

统思维、解决问题、实际应用为导向，全面完善数

字检察人才的招聘、引进、培养和培养机制。这就

要求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搭建并且实际应用好

两法衔接平台，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

衔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

合的专业系统。并且要充分发挥行政专业人员兼任

检察官助理的优势，提升检察人员的行政业务素

质。也可以通过定期召开联合会议、开展业务沟

通、交流学习、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共同研究解

决行政执法领域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实现工作能力

和业务水平的共同提高。同时，要坚持“智慧互

通”的理念，探索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项目研究、

专题研讨会、人才培养、大数据模型构建等多元化

活动，为用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提供智力

支撑。以深入开展大数据模型构建为核心，以实战

训练为抓手，倒逼办案人员提升大数据监管能力，

从办案到建模再到构建好模型，提高数据碰撞的准

确性和线索核查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大跨学科人才

引进力度，加强检察技术设备、设施等智能化办案

辅助工具的提升，增强行政检察案件分析能力和数

据平台运用技术能力，深入分析数据和行政检察监

督的点和面，建立健全数字检察人才专业发展体

系，为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提供人才储备。

（四）培育典型案例，提高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案件影响力。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

检察监督的工作正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一定的案件

规模来扩大影响。大数据作为新兴产物，本身就自

带群众关注度，在数据模型的助力下，行政违法行

为监督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所提升，在此基础

上，基层检察院可以结合开展探索的具体情况，积

极邀请人民监督员、特邀检察官助理、人大、政协

委员等人员参与办案全过程，并结合群众关注的热

点和焦点，开展新闻宣传，激发全民对行政检察工

作的关注和兴趣。同时，要鼓励基层检察院主动与

当地法学会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将检察干警的实践

优势和专家学者的学术优势充分结合，深入研究大

数据赋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理论基础、职权配置

和运行规律，形成理论研究合力，以此为契机吸纳

更多专家学者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研究，倒推制

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工作制度的细化。通过创新研究

方法，将理论创新促进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实践，为

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持，让行政违法行为

监督案件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不断传递“检察为民

办实事”的力量与温度。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

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

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

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

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大数据赋能行政违法

行为监督是化解基层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质效

较低的必要途径，面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

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

争议，检察机关要及时发挥监督能动性，加深法

检、府检的互融共通，突破监督线索发现难和监

督线索来源窄导致行政检察监督处于被动状态，

深化大数据赋能与法律监督的全面融合，通过海

量数据的碰撞，树立和坚持“穿透式、类案式”

的深层次监督理念，实现行政检察监督体系和监

督能力的深度升级和质量升级，以“我管”促

“都管”，及时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促

使其依法履行职能，进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责任编辑：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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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yang Practice of Big Data Enabling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Liang Zhishun  Zi Xiaolu  Li Dan

Wuhan Hanyang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Wuh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gal supervision system, but 

because i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operation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faces three difficulties: difficult to find clues, difficult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and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supervision effe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supervision proble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anyang District 

of Wuhan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gital era, deeply implemented the 

digital procuratorial strategy, adhered to the digital procuratorial work strategy of “business leadership, data 

integration, technical support, and emphasis on application”, and combined the case handling practi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anyang. Actively explore the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enabled by big data, and achieve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within and outside administrative procurators through various ways such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panding information interconnection, expanding the procuratorial big data team, and cultivating typical 

ca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 practical model is presented for how digital prosecution can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Data empowerment; Hanyang practice


